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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医药产业现状

（一）生物医药产业基本情况
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生物产

业基地，目前已成为全国现代化综合生物医药产业基

地之一。2016 年当选“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园区）

协同创新联盟”第一届理事长单位。

医药产业是石家庄高新区的重点发展产业，占高

新区总产值的比重超过 40%，占石家庄市医药行业总产

值的 70%，占河北省 50%以上，集聚了包括华药、石药、

以岭、四药、智同、臧诺等知名药企在内的 180多家医药

企业，整体技术水平较强，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居行业

前列，产品销往国内和世界各地。

高新区医药产业以突出发展生物技术药物，创新

发展化学药物，着重发展新型制剂和新型辅料，提升发

展现代中药及藏药，加快发展医疗器械，积极培育生物

农业和健康服务业，做大医药流通业，延伸生物医药产

业链，构建高端化、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体系，成为国内

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二）生物医药产业显著优势
1.专业服务，政策扶植

石家庄高新区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创业发

展，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企业创新扶植政策，在人才引

进、财政税收、企业用地等方面对创新创业企业给予了

大力扶植。拥有一批功能完善的生物医药专业孵化

器、创新药物研发企业加速器和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

包基地。

2.人才荟萃，共谋发展

石家庄高新区一直坚持“人才兴区”“人才强区”的

发展战略，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吸引高端人才的优惠政策。目前高新区拥有 16个院

士工作站，9个博士后工作站，1个创新中国智库院士调

研基地。2016年石家庄国际人才城正式启用。全区已

有进站院士 50 余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3 个，自有博

士以上等各类高端人才千余人。

3.自主创新，国际先进

石家庄高新区不断加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平台建

设，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有效提升。大力引进和建设与全

区主导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研发

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平台。

石家庄高新区目前拥有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108家，其中国家级工程

研究中心 4家、企业技术中心 4家、重点实验室 5家。高

度重视新型产业技术创新组织建设。支持企业联合高

校、科研机构，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国际创新中心、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技术转移中心等创新组织。

4.龙头引领，产业集聚

石家庄高新区依托骨干药企，带动生物医药全产业

链全面协同发展。园区拥有国内医药百强企业 4家，上

市挂牌企业 7家，医药类高新技术企业45家。园区已形

成以龙头企业引领的五大产业板块，分别为华北制药的微

生物与生物工程药物产业、石药集团的新型制剂与辅料产

业、以岭药业的现代中药产业、智同集团的生化药物产

业、臧诺生物的藏药产业，形成了从新药研发—孵化—产

业化—销售及服务等为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条。

5.创新驱动，成果卓越

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自主创新成果显著。

截至目前园区企业共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150

余项；在研新药项目 400 余项，其中国家一类新药和独

家品种 33 个。累计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 2000 余

件，其中申请 PCT 专利 56 件。打造了“华北”“石药”两

大国际知名品牌；拥有“华北”“石药”“以岭”“欧意”“恩

必普”“果维康”“石门”“臧诺”八大中国驰名商标，31件

河北省著名商标。目前，全区累计拥有专利 9380项，其

中，发明专利 2908项。

二、2017年工作亮点

（一）出台一系列政策
为进一步优化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和

发展环境，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规模化、集聚化和国际

化发展，加快把生物医药产业培育成为国内外有影响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出台了《石家庄高新区促进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的政策》《石家庄高新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实施意见》等重磅政策，力度前所未有。

（二）设立专业基金
高新区最新设立了总规模达 10亿元的新药基金和

50亿元的产业母基金。基金将以大健康产业作为重点

投资方向，吸引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集聚，吸引重大

健康产业项目落地，推进“医、药、健、养”一站式服务平

台建设，构建开放共赢的健康产业生态环境、建设健康

产业基地。

（三）成立协同创新联盟
成立了“石家庄医疗医药产业协同创新联盟”，是高

新区整合培育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协同创新发展的创

新性重大举措。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医疗机构

聚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开展创新技术辐射，提升生物

医药行业科技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经济实力，推

动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四）打造完善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与支撑体系
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将按照

“政府主导，基于互联网+技术服务平台，联合石家庄市

骨干药企、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企业、临床研究医院于一

体”的协同发展模式建设，旨在缩短药物、器械的研究

周期，整合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优势科技资源，为生物

医药研发、企业技术创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提供专

业、便捷、集中的技术支撑与服务。

（五）创建一个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为打造产业集聚效应，高新区举全区之力规划建

设占地 2000 亩、建筑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的“石家庄国

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努力把园区打造成全国具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千亿级生物医药标志性产业园，一个服务

业态齐备、产业人才聚集的国际化标准服务平台，承载

起生物医药产业崛起的国际化重任。目前规划设计已

经完成，今年 9月正式开工，期待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生

产及服务机构认领定制。

（六）储备了一批产能合作载体
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共享厂房、车间和仓储设施 16

万平方米，其中厂房 3 万平方米，GMP 车间 11 万平方

米，医药仓储 2 万平方米，热忱欢迎各类生物医药研发

生产机构洽谈合作，共谋发展。

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介绍

本政策适用于在石家庄高新区进行工商注册和税

务登记，并从事生物医药领域（含医疗器械）的研发、生

产、流通和服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或核心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

第一条 对企业获得国家大品种一类新药（按国家

最新药品注册分类标准）生产批件且在石家庄高新区

落地生产结算的，根据生产、销售情况给予企业最高

1.2亿元的补贴支持。

第二条 鼓励企业申报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给

予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的配套经费支持。

第三条 对掌握世界领先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持有人或团队入驻高新区，实施科技成果产业化

的，在落地到运营的过程中，给予总投资额 20%—30%

的补贴支持，最高不超过 5000万元。

第四条 对新药研发进度分阶段资助，对完成临床

前研究并取得受理号的品种，每项给予 100 万元资助；

取得临床批件，进入Ⅰ期临床试验的，每项给予 200 万

元资助；进入Ⅱ期临床试验的，每项给予 300万元资助；

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每项给予 500 万元资助，单个企

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5000万元。

第五条 对于生物医药企业通过体外一致性评价

研究的品种（不同规格视为一个品种），每个品种支持

资金 100 万元；对于完成体外一致性评价研究，并通过

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简称 BE 试验）的品种，每个品种

支持资金 200万元，每家企业获得支持的品种数量原则

上不超过 3个。

第六条 对取得三类医疗器械临床批件，进入临床

试验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包括发明专利、软件著

作权等）的医疗器械，每项给予 200万元资助；对获得国

家三类医疗器械证书且在石家庄高新区落地生产结算

的，给予研发企业 300万元支持。

对获得二类医疗器械证书且在石家庄高新区落地

生产结算的，给予研发企业 50万元支持。

第七条 大力推进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

生物医药企业以融资租赁和股权投资的方式与专业公司

共同建设运营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为区内医药企业提

供分析测试、产品注册、CRO、GCP 认证咨询等专业服

务。财政每年对认定的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新购置的

设备给予50%的采购补贴，一次性不超过500万元。

第八条 按照国家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申报

并取得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资格、在石家庄高新区实

现产业化的，每个品种按照持有人实际投入给予 10%的

资金补贴，每个企业申请品种数量不超过 10个，总金额

不超过 500万元。

第九条 鼓励精准医疗、细胞治疗、免疫治疗、转化

医学、个性诊疗等未来产业和业态创新，对优质企业租

用孵化器载体发展产业的，可连续 3年给予最高比例不

超过 100%，年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万元的房租补贴，或

连续 6 年每年补贴 50%，年最高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的

房租补贴。

第十条 对企业重点投资的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或

生物监测项目，根据相关企业资产规模、年销售额、项

目投资额、职工人数、技术水平及上缴地方税收等综合

情况给予奖励。企业新投资项目实际固定资产（不包

括项目用地）达到 5000 万元（或外资额 750 万美元）以

上的，竣工验收并投入生产后按其实际固定资产（不包

含项目用地）投资额的 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 亿

元。新上生物医药工业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供地定额指标的，优先列入年度重点项目计划，在编制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予以重点保障。

本政策由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局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此前政策与此不一致的条

款，以本政策为准。

石家庄高新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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